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预申报注意事项 
 

1、指南发布后，请大家务必关注科研院网站上的通知。通知里面涉及到学校要

求的各类申报备案流程，不论是牵头还是参与，都需要按照通知来准备材料。网

址：http://kyy.scu.edu.cn/index.htm 。同时，务必联系申报专项对应的项目主管，

以便后续各类申报相关业务的开展。 

 

2、严格履行备案手续，不论是牵头申报还是参与申报，均需在科研院科

研管理信息系统备案. 

(新进老师无科研院系统用户名，密码的，首先联系学院科研秘书注册)。 

 

进入科研院系统后，在项目申报—重大项目申报列表中找到要申报的指

南所在的申报计划编号和申报计划名称,进入预申报计划查看页面，可以下载

http://kyy.scu.edu.cn/index.htm


相关指南和申报协议等附件材料。点击“申报”，进入“项目申报材料新增”

页面，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申报情况，其中涉及 

“□生物医药研究□动物实验□人体被试人类遗传资源□生物技术□

病原微生物□种质资源□转基因 □其他科技安全。(务必勾选一项或多项)”。 

 

提交后可以在“申报材料预览”处下载“国家级重大项目申报承诺确认表

（2021.5）.doc ”打印 ，请认真阅读生成的确认表上的提示内容，并请校内

参加人员（仅限我校老师）亲自签字，所有参加人员所在二级单位均须审核签字

盖章，将签字盖章原件扫描上传至预申报-附件处。 

以上步骤完成后，方可联系项目主管审核联合申报协议，申报承诺书盖章

等事宜。（参与项目申报的，在申报阶段无需在科技部系统填报任何内容，只

需与项目牵头单位签订联合申报协议，配合项目牵头单位完成申报即可。） 



3、关于科技部注册授权（我校牵头申报的项目负责人） 科技部登陆地址：

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 

https://service.most.gov.cn/ 

(1) 未在科技部系统注册的项目负责人，请务必在科研院网站完成备案填报 

(2) ，项目主管将根据你备案的信息，在科技部系统中给你注册， 然后将用户名、

密码告知项目负责人，即可登陆科技部系统。 

(3) 已注册过的项目负责人，如果忘记用户名密码，也可以联系科研院项目主管

为你查询和重置密码。 

(4) 当科技部系统开放本专项申报后，项目主管将在科技部系统中为项目负责人

授权，授权后即可填报本次申报的预申报书。 

 

4 、 人 员 限 项 查 询 ： 登 陆 国 家 科 技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http://service.most.gov.cn）查询相关科研人员承担项目情况，

避免重复申报。项目申报——数据查询——在研人员查询（姓名和证件号） 

 

在研人员
 

http://service.most.gov.cn/


5、四川省科技厅备案手续 

 

填写“申报2021年度国家科技创新2030/ 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预申报书简

表”，在通知要求的时间点前把电子版提交科研院项目主管，由科研院项目主

管检查合格后，统一盖章扫描到四川省科技厅备案。 

 

无此备案手续，科技厅将无法推荐本项目 

 

 

 



6、预申报书填写常见问题梳理： 

 

 

（1） 推荐单位如无特殊渠道，请选择四川省科学技术厅，项目实施周

期严格按指南要求填报（一般项目不超过5年，部分专项要求：青年不超

过三年）。项目联系人请填项目组主要负责人，以便专业机构与项目组

联系。 

（2） 申报经费按指南说明结合项目实际需求进行概算。 

（3） 青年项目参加单位总数一般不超过三家（含牵头单位）；一般项

目不超过10家（含牵头单位），课题数设置不超过6个，具体要求按各专

项申报指南说明。 

（4） 预申报书人员信息：青年项目系统只填报项目负责人，一般项目

需填报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 

（5） 预申报书格式：内容3000字左右 

 

① 基本情况 

②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关键技术和研究目标（500字） 

③ 主要研究内容（1000字） 

④ 创新点（500字） 

⑤ 研究工作基础（500字） 

⑥ 项目负责人研究背景（500字） 



⑦ 附件 

字数统计只针对word统计，表格和图片不计入字数统计， 如果字数不够用时，请尽量

使用表格和图片展示。 

 

（6） 项目牵头单位应与所有参加单位分别签订联合申报协议。（建议在

预申报阶段，参加单位不要满额申报，预申报提交了的参加单位，正式申报

的时候无法删除退出），预申报阶段订联合申报协议的时候，可以不用确定

各参加单位经费分配，正式申报阶段按任务实际需分配即可。（模板可参看

科研院系统申报附件） 

（7） 青年项目只需提供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牵头单位承诺书；其他类型项目

需提供：项目负责人、课题负责人以及项目牵头单位和课题牵头单位承诺书。 



（8） 有企业参加的，其他附件处须上传企业营业执照。 

（9） 部分专项会要求特殊的附件材料，请根据指南要求，一并上

传。所有附件材料都应是盖鲜章的原件扫描后上传。 

（10） 生物医学类项目需要提前伦理备案 

所有涉及人体被试和人类遗传资源的科学研究，须遵守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人胚胎干细胞

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等法律、法规、伦理准则和相关技术规范。涉及人体研究需

按照规定通过伦理审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要遵守国

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使用合格实验动物，在合

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实验结果真实、有效，并通过实验

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指南要求） 

在“四川大学国家级重大项目申报承诺确认表” 勾选了 “□动物实验 □人体被

试 □人类遗传资源 ” 等的生物医学类项目，需要提前伦理备案，由各医院的伦理

委员会或者四川大学伦理委员会（华西医学中心）盖章后与确认表一起在学校科研

系统提交申报备案，伦理备案具体流程详见各委员会网页。 

 

未获得伦理审查备案的，无法申报项目。 

 

7.（1）项目负责人完成预申报书填写，检查无误并通过整体校验后，将预申报

书提交“提交申报单位管理员”，并联系科研院项目主管做形式审查审核，形式

审查无误后，科研院项目主管会将预申报书提交“组织推荐机构”。再由组织推

荐机构按要求提交科技部专业机构。 



(1) 请所有项目负责人尽量在项目结束时间点提前一周提交项目预申报书，以便

项目主管有充足时间进行形式审查。临近项目结束时间点再提交审查，由于

我校申请项目数量巨大，项目主管无法仔细检查。 

(2) 完成预申报书提交事宜后，即可开始准备正式申报材料，相关模板可在科研

院系统里面下载。 

(3) 预申报评审结果，以及正式申报通知，专业机构都将直接联系项目负责人和

项目联系人，不会跟项目牵头单位联系，如果各项目组收到相关通知，请务

必告知科研院项目主管。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主管人员：张鸿、张滟、瞿建英 

办公室：望江校区行政楼330 

电话：85468389，85405016，85401192 


	3、关于科技部注册授权（我校牵头申报的项目负责人） 科技部登陆地址：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
	(1) 未在科技部系统注册的项目负责人，请务必在科研院网站完成备案填报
	（6） 项目牵头单位应与所有参加单位分别签订联合申报协议。（建议在预申报阶段，参加单位不要满额申报，预申报提交了的参加单位，正式申报的时候无法删除退出），预申报阶段订联合申报协议的时候，可以不用确定各参加单位经费分配，正式申报阶段按任务实际需分配即可。（模板可参看科研院系统申报附件）

